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
　根据沪地税所二[2005]3号《关于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以及沪地税所二[2005]18号《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的通知》相关规定，个人（包括外籍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可先将个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对奖金不含个人所得税的，其商数应换算成含税收入（下同），然后再将全年一次性奖金按确定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计算公式为：
　　（一）个人取得的奖金包含个人所得税
　　1、如果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规定费用扣除额的，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如果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规定费用扣除额的，其适用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个人取得的奖金不包含个人所得税：
　　1、如果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规定费用扣除额的，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为：
　　（1）按照不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的商数，查找相应适用税率A和速算扣除数A；
　　（2）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不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速算扣除数A)÷(1-适用税率A)；
　　（3）按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的商数，重新查找适用税率B和速算扣除数B；
　　（4）应纳税额=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B-速算扣除数B。
　　2、如果个人取得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的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先将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减去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部分后，再按照上述不含税全年一次性收入相关方法计算。
　示例：某纳税人2011年12月取得属于全年一次性奖金36000元，当月工资、薪金5000元，应如何计算个人所得税：　
  1. 纳税人12月取得的奖金36000元，按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如下： 
    （1）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 
    第一步：36000÷12＝3000（元） 
    第二步：3000元适用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105元。 
    第三步：36000×10％－105﹦3495（元） 
    （2）当月工资、薪金计税：（5000﹣3500）×3％﹦45元 
    （3）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 3495﹢45﹦3540（元） 
    2. 若纳税人将奖金按工资外收入与当月工资合并计税，则应纳个人所得税为：（5000﹢36000－3500）×30％－2755﹦8495元。 
    3. 不同计税方式相差：8495-3540=4955元。
